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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三峡考古工作历史影像资料整理修复专项工作



采购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二〇二六年五月





询价公告
1、 服务内容
为完成三峡考古工作历史影像资料整理修复专项工作，我院拟对该项目进行询价，确定供应商为我院服务。
二、采购最高限价：
人民币49600圆整，大写：肆万玖仟陆佰圆整。
三、整理修复资料
1.视频类影像：共计200条，总时长400分钟，介质包括录像带、磁带及早期光盘等。
2.照片类影像：共计3000张，包括黑白及彩色实体照片、135/120胶片（负片、反转片）等。
四、技术要求
（一）影像资料整理
视频类：依据《音像类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DA/T 63-2017）进行结构化著录，核心元数据包括：题名、拍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事件描述、责任者、物理规格、时长、原始格式等。
照片类：在扫描生成的数字文件中，嵌入照片的元数据，并建立与实体照片编号对应的关联信息表，确保信息可追溯。
（二）影像资料修复与数字化
1.视频资料修复与数字化
数字修复：采用专业修复系统进行系统化处理，包括：时基校正、丢帧补偿、数字降噪、色彩校正、划痕与斑块修复、音频降噪与均衡等。修复须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真实感。
数字化标准：采用专业设备，输出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帧率25fps，视频码率≥50Mbps（存档母版），音频采样率≥48kHz/24bit。存档格式为MXF，利用格式为MP4（H.264 High Profile）。
2.  照片资料扫描与修复
扫描标准：使用专业平板/胶片扫描仪，光学分辨率不低于600dpi，色彩位深不低于48位（16位/通道）。采用全自动色彩管理流程，校准至Adobe RGB（1998）色域，并生成ICC特性文件。
图像修复：使用图像处理专业软件，在保留所有原始图层信息的前提下，进行非破坏性编辑。处理内容包括：阶调与色彩还原、灰尘与划痕修复、几何畸变校正、适度锐化等。
格式要求：存档母版为未压缩TIFF格式，利用副本为高质量JPEG格式。所有文件均需嵌入色彩配置文件及核心元数据。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具有良好商业信誉；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在经营过程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7.特定资格条件：无。
六、采购服务约定
1.服务周期
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工作并通过我院验收。
2.服务地点
服务地点：我院指定地点。
3.验收方式：
通过甲方组织的验收。
七、报价要求及成交原则
1.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服务费、工作人员工资、交通运输、前往区县的交通及人员差旅食宿、后勤用品、技材、不可预见、安全措施、税费、运杂费、保险费、验收、等所有费用。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我院不再补偿。
2.成交原则
在符合本次采购要求、质量和服务的前提下，按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
八、提交报价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1.报价文件一式一份。
2.在报价文件中规定签署、盖章的地方必须按其规定签署、盖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九、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完成全部工作并通过我院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我院一次性支付全部工作经费。成交供应商应在我院支付经费之前提供有效的票据，且成交供应商严格按照我院要求和格式提交相关资料，否则我院有权拒绝支付相关费用。
十、报价要求
[bookmark: _GoBack]报价文件密封后（在密封袋上注明项目名称）请于2026年5月13日中午12：00时前以快递或当面送达的方式递交，凡超出上述时限送达的报价文件均拒绝接受并视为贵单位放弃参与本项目报价。报价统一采用本《询价文件》附件报价函和营业执照并签字盖章齐全，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参与本项目询价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则本项目重新开展询价。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盖章后的书面说明纸质件递交至现场或盖章后的电子文档说明扫描件传至指定邮箱，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23-63524124
邮寄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72号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十一、其他
1.供应商向我院递交报价文件视为接受询价文件上述条款，并承诺工作成果必须达到上述条款的要求。
2.供应商须自行承诺其提供的响应文件中所有证明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形。
3.我院在采购合同签订前均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报价文件中所有内容进行核实，若发现弄虚作假，取消其成交资格，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报上级主管部门或重庆市财政局监督部门处理，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4.在采购合同签订后发现供应商提供的报价文件存在弄虚作假情形，有权立即解除合同，有权不退还其履约保证金（如有），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报上级主管部门或重庆市财政局监督部门处理，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5.凡有意参加询价的供应商，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网（www.cqkaogu.com）上下载查看本项目询价文件以及变更公告等询价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无论供应商下载查看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询价实质性要求内容。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与此次询价。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评审。
8.不允许分包、转包。
9.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供应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拒绝其参与本院询价。
10.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附件

报价函
（采购人名称）：
我方收到（询价项目名称）的询价文件，经详细研究，决定参加该询价项目的报价。
1.愿意按照询价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本项目的服务，最终报价为人民币：元  ，大写：  整。
2.我方完全理解和接受贵方询价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及评审办法。
3.我方承诺完全符合本《询价文件》供应商资格要求及其他要求，并对本报价函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4.在整个询价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接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询价文件》之规定给予惩罚。
5.我方若成为成交供应商，将按照报价结果签订合同，并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本报价函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供应商（公章）签署：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邮编：
联系人：
                              
 年   月   日


营业执照
